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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中股东持股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8月 27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16 年半年度报告》，

报告中披露了 2016年 6月末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如下：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140,299,605 人民币普通股 140,299,605 

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2,572,319 人民币普通股 22,572,319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4,138,836 人民币普通股 14,138,83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8,012,054 人民币普通股 8,012,05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7,903,893 人民币普通股 7,903,893 

余特 6,497,187 人民币普通股 6,497,18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5,686,298 人民币普通股 5,686,298 

华润元大基金—包商银行—华润

元大基金鼎元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5,621,991 人民币普通股 5,621,991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4,759,136 人民币普通股 4,759,136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险 
4,437,236 人民币普通股 4,437,236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

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

股股东和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尚未获悉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尚未获悉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参见

注 4） 

上述股东中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如下：1.公司自然人股东余朝霞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798,004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1,453,793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6,497,187 股。2、公司自然人股东胡谷秀通过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352,959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股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7,352,959 股。 

根据披露规则,公司以股东通过各种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的合计数排序,

更新后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140,299,605 人民币普通股 140,299,605 

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2,572,319 人民币普通股 22,572,319 

余朝霞 10,251,797 人民币普通股 10,251,797 

胡谷秀 7,352,959 人民币普通股 7,352,959 

余特 6,659,887 人民币普通股 6,659,887 

华润元大基金－包商银行－华润

元大基金鼎元1号资产管理计划 
5,621,991 人民币普通股 5,621,991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险 
4,437,236 人民币普通股 4,437,236 

华润元大基金－包商银行－华润

元大基金鼎元2号资产管理计划 
4,417,400 人民币普通股 4,417,400 

王芳 4,374,004 人民币普通股 4,374,00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大数据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810,300 人民币普通股 3,810,3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

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

股股东和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尚未获悉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尚未获悉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参见

注 4） 

上述股东中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如下：1.公司自然人股东余朝霞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798,004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1,453,793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51,797 股。2、公司自然人股东胡谷秀通过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352,959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股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7,352,959 股。 

除上述外，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新后的公告详见巨

潮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6年半年度报告（更新后）》。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日 




